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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与用中:中国传统和谐观与当代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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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强调通过互补与用

中来达成不同事物间关系的和谐状态。 这一和谐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从儒道互补

到中体西用,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互补与动态调和保证了中国文化的绵延发展与不断更新。 回溯传统文化中

的和谐观念,不仅是建立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连接,从中寻找当代文化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的需要,
更是发掘正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结构性因素,从而以更加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建设当代文化的需要。 在当

代文化建设进程中,强调互补与用中的和谐观念无论是对国内文化建设、国际文化交流,还是对更广泛文化

意义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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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化建设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过

程中,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有学者认为,“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

核心价值之一,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传统理念可

以用来消弭当代社会种种不和谐现象[1]356-360。
另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念可以

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也可以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资源。” [2] 还有学者

将“和合文化”视为我国新兴政党制度的文化根

源与应秉持的文化传统[3]。 和谐观念并非中国

传统文化所独有,而是在中西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但其内涵却并不相同,相关研究目前还未曾基于

中国和谐观念的特殊内涵来探索其现代性转化。
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是中国人思维

方式的体现,它至今还影响甚至形塑着现在。 着

眼于中国传统和谐观念的独特性,才能真正理解

这一观念所蕴含的深层文化结构,以中国和谐观

念的独特内涵为基础建构当代文化与中国话语

体系,也才能凸显其民族文化精神与民族文化

特色。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内涵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和谐观的重要

概念。 历史地看,“和”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侧重点

有所不同,早期主要强调多种不同事物间的协调、
互补关系,后来则逐渐转向强调相对的两端之间

互补、互济、中和的关系。 但从关系的角度来界定

“和”的内涵是中国传统和谐观的基本特征,它与

西方从整体与结构的角度对和谐进行界定截然

不同。
最初,文献中对“和”这一概念的解读侧重于

不同事物间协调、平衡、互补的关系[4]。 《尚书·
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5]131 这段话中

的“和”无论是指音律与歌声的关系,还是神与人

的关系,都表达了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在这段

话中还出现了“谐”的概念,这里“谐”是指多种乐

器的协调,“和”与“谐”尽管未连用,但两个概念

内涵一致。 在西周末年出现的“和同之辩”中,
“和”的内涵被进一步延伸。 周太史史伯提出

“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 [6]515,强调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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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并且提出“和”是事

物发展的基本原则。 《左传》中晏婴则以厨师制

作肉羹来比喻君臣关系与政治理想。 他对齐景公

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

薪。 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而有

否焉。 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

焉。 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

争心。” [7]1400-1401 一方面强调了“和”是不同因素

达成的均衡的理想关系状态,羹的理想状态是多

种调味品之间的调和,政治的理想状态是政治平

和、民心无争;另一方面强调了“和”的状态的达

成有赖于不同因素之间量的增减与质的互补,羹
的“和”源自各种调味品之间量的恰当比例,政治

之“和”则源自君臣主张的互补。
《礼记》中“和”的概念内涵较之前已发生了

重要转变,指在两端之间用其中道、不偏不倚的

“中和”。 在《尚书》与《左传》中论及“和”的概念

时已内含了一种否定极端的分寸感,但没有被明

确为“中”,也未被纳入“和”的定义中。 《尚书》
认为使人神和谐的诗、乐是“直而温,宽而栗,刚
而无虐,简而无傲 ” [5]137 的;《左传》所说的“济其

不及,以泄其过”也包含了某种平衡的尺度。 《礼
记》则将这种未曾言明的尺度定义为“中”,并且

与“和”相连而用。 《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 [8]1422 朱熹对“中”的解释是,
“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 ’” [9]2436,而作为“中
节”的“和”就是遵循礼仪法度所达到的理想状

态,儒家的礼仪法度也就是“中”或“中庸”的法

则。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

庸也,君子而时中”,“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

扬善, 执 其 两 端, 用 其 中 于 民, 其 斯 以 为 舜

乎!” [8]1424-1425 因此,“和”可以说是遵循“中”的法

则而达到的最佳的情感境界、道德境界、政治理

想。 自此,“中”被提升至一种普遍性法则,或与

“和”并用,或直接以 “中和”概念来表达和谐观

念,即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8]1422。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说:“夫德莫

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 “‘不刚不柔,布政优

优。’此非中和之谓与?” [10]444 董仲舒明确提出了

法则之“中”、境界之“和”与以“中”致“和”的“中
和”之说。 “中和”概念经过宋明理学的进一步阐

发,甚至省略“和”而以“中”代之[4]。
“中和”和谐观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

密切相关。 仪平策认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

特有模式是“藕两”思维,即认为任何事物都源自

对耦两立的矛盾关系,或存在相互矛盾的两个方

面,但矛盾对立的两方并不是互相排斥、对抗的关

系,而是互依并生、相成相济、相互融通的关

系[11]。 所 谓 “ 物 生 有 两 ” [7]1528 “ 凡 物 必 有

合” [10]350,正是基于这种“藕两”思维,所以才有了

儒家的执两用中之道与道德、政治上的“中和”理
想。 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在融合并中和多种观点的

基础上形成的。 据《孟子·万章下》所述:“伯夷,
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 圣之和

者也; 孔 子, 圣 之 时 者 也。 孔 子 之 谓 集 大

成。” [12]269 在这里,之所以说孔子是集大成者,并
不仅在于其包容了其他圣贤所有的优点,而在于

其能够“量时适变”,恰到好处地把握好自身行为

的尺度,所谓“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

而处,可以仕而仕” [12]269,从而能够具备先贤们的

德行,却不会像先贤们一样执守任何一个极端。
先秦儒者们是秉持实践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在儒

学之后的发展中,儒家将对自然事物中存在的

“藕两”矛盾现象,延伸至社会现象之中,承认社

会中存在分裂和矛盾,但力图通过建构“中”的伦

理与政治法则,调和两端,达成以“和”为道德准

则的理想社会。 其实道家也秉持“藕两”观念,只
是道家认为社会现象中的“藕两”现象是社会堕

落的结果,是应该消灭的,所以道家的理想是回到

混沌未分、万物齐一、泯灭是非的原初状态,道家

称这种状态为“和”。 然而,道家理想的乌托邦性

质决定了其无法成为可行的实践方案,其所崇尚

的自然无为的和谐观念最终被主流社会边缘化。
“中和”的和谐观则同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一同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从“和”到“中和”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传统

的和谐观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突出了事物之

间关系中的互补与用中,即强调不同事物间,尤其

是两两相对的事物间的共在、互补、互济、互通的

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达成的一种不偏不倚、恰到好

处的和谐状态。 中国传统的这一和谐观念与西方

的和谐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西方的和谐观注重

整体的统一性和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结构与

比例,各部分相对独立,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功能

上都相互区分,并不交通,只表现为量上的比例不

·52·

互补与用中:中国传统和谐观与当代文化建设



同与结构上由各自位置生成的秩序;各部分通过

量的调配实现杂多的统一,或通过位置的不同与

功能的区分实现整体的稳定;各部分之所以重要

不在于其与其他部分的依存关系,而在于对整体

构成的必要性。 如果说中国早期的和谐观念在于

强调不同因素间协调的关系,那么西方早期的和

谐观念强调的则是多种不同因素构成的统一性整

体,比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和谐是杂

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 [13]14;亚里士多德

进一步指出,“和谐”是“各部分的安排见出大小、
比例和秩序, 形成融贯的整体, 才能见出和

谐” [14]79;圣奥古斯丁认为“整一是一切美的形

式” [15]93,明确“和谐”所指的是整体而不是关系,
而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之所以能够统一在一起,
是因为在数量上形成了一种均衡,“均衡是事物

各部分、诸元素在数量大致相等,分布均匀,有着

一种合理的数量关系,因而统一和谐” [16]38-39。 从

根本上说,西方的和谐观是西方“一”与“多”、理
性与感性对立思维方式的体现。 “一”是本质,
“多”是现象, “一” 源自理性,而 “多” 源自感

觉[17]。 这种“寓多于一”、强调整体性的和谐观

念在西方文化中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譬如 20
世纪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几乎是对西方和谐观念

的复现。 但当理性主义的本质或“一”的观念解

体后,构成整体的各部分因为互不交通,从而各自

独立,一元论解体为多元主义,这也就是解构主义

之后的文化观念:和谐不复存在,孤立、分裂与对

立成为核心议题。

　 　 二、和谐观念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

强调互补、用中的和谐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历

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儒道互补到中体西

用,中国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表现为不同文

化间的交融、互补的中和共在形态,也正是这种追

求关系和谐的观念保证了中国文化绵延不绝、长
期发展,并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中国文化的发展首先体现为不同思想流派之

间的互相借鉴与补充,这种借鉴和补充有时是静

态的观念互补,有时是动态的功能调和,但目的都

为达成一种中和状态。 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

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看似“道术” “为天下裂”,
虽然各家各派观点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又相互

借鉴融通,在作用于社会与政治的过程中,更是通

过互补实现了多重社会关系的和谐。 其中最重要

的是儒家与道家思想的融合与互补。 在学术思想

方面,儒家重人伦关系,以“仁”释“礼”,在人伦基

础上建构出君臣关系,从而论证社会礼仪规范与

等级秩序的合法性,并通过人格培养将外在的伦

理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追求,从而实现人与社

会、情感与规范的和谐;而道家崇尚自然,主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8]63,认为

人应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战国

时期,儒家的《孟子》 《荀子》 《易传》 《大学》 《中
庸》在哲学上接受了道家的宇宙论和理论思维,
而稷下道家则吸收了儒家的伦理学说形成了黄老

之学[19]。 至汉代,董仲舒融合儒家“人人之和”
与道家的“天人之和”,“建构起一个天人合一、天
人合德的宇宙论模式” [20]89。 魏晋玄学则进一步

融合儒道思想,以道释儒,致力于调和自然与名教

的矛盾。 宋儒同样借鉴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经

典,并建构起本体论的儒家学说。 在人生哲学方

面,儒家主张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与强烈的

社会 责 任 感, “ 达 则 兼 善 天 下, 穷 则 独 善 其

身” [12]355,“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1]194,于个体生活而言这

是一种严谨自律、公而忘私的生活态度。 道家则

主张一种自由而浪漫的生活理想,顺任自然,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自足自适,逍遥于天地之间。 儒

家与道家的两种人生理想互为补充,使人们能够

借助相异又互补的人生哲学应对变换的外部环

境。 在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同时也致力

于建构等级有序的社会制度与政治秩序,而道家

则主张无为而治。 儒道两家的政治主张看似相互

对立,但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实则起到动态互补

与调和的作用。 在动乱结束、政治统一之初,往往

以道家政治主张为主;当社会稳定并日渐繁荣,则
以儒家政治主张为主,目标都是以用中之道来实

现社会的稳定和谐。 西汉初年,主要采取了 “无
为而治,兼合儒、墨”的“黄老之术”,道家宽松的

社会治理政策使得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 而汉武

帝时期,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成为正统学说,但
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是进一步融合了道家及法

家、墨家等各派思想的儒家学说。 魏晋时期,玄学

兴起,魏晋名士再次借由黄老之学以去除名教的

束缚,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政治生活中则同

样再度遵循无为而治的准则,以消除汉末以来日

趋严重的社会动荡。 唐代初年亦是如此。 但儒家

自汉代确立了正统的思想地位后,已成为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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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主导性政治文化,在每个朝代政局稳定时期

都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建构起以伦理法则为基础的

社会与政治秩序。 在儒道融合互补之外,其他学

派的思想之间亦不断融合互鉴。 儒家孟子的人道

主义思想部分吸收了墨家“兼爱”“尚贤” “尚同”
“非攻”的思想,兵家学派的孙子则承袭了道家老

子的“君人南面之术” [20]154;法家自儒家学派分化

而来,但同时也吸收了道家的辩证法,将自然之道

转换为君王之道[20]146;汉代的黄老之学与儒学在

融合道家思想之外,还融合了法家、墨家、阴阳家

等各派学说[19]。
除了本土不同思想流派的交融与互补外,中

华本土文化还不断融合外来文化,在对待外来文

化的态度方面,同样采用了互补与用中之道,从而

形成了中外文化间的和谐共处。 如魏晋玄学与宋

明理学在儒道等本土思想之外,还融入了自印度

传入的佛学思想。 近代以来,最典型的则是对西

方文化的吸收和转化。 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

立,救亡与启蒙成为时代主题,从学习西方的科学

技术到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引入西方的思

想文化,中华文化在不断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

获得了更新与发展。 洋务运动思想家提出了“中
体西用”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目的是确立传统

儒家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主体地位,但也反映

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的事实。 有学者指出,
随着“西方各种自然、人文和社会学说不断地被

引入中国,中国文化中的西学元素也不断地由单

纯的器物向着制度和文化的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扩展。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最终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生根、 开花和结

果” [19]。
“和谐”派美学家周来祥认为以儒家为主的

中华传统文化从未在历史进程中中断过,还“成
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衰落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伟大

文化” [4],这完全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重互补与用中的和谐观念在现实世

界的实践,致力于实现各种关系的和谐,从而尊重

每一种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存在,通过互相借鉴、取
长补短,在文化之间以及文化与现实之间始终保

持了一种适当的平衡状态。

　 　 三、和谐观念与当代文化建构

和谐观念既是历史生成的,同时也伴随着中

国传统文化的绵延发展作用于每个时代的个体与

整个社会。 从当代文化视角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和谐观念,不仅是建立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

间的连接,从中寻找当代文化的传统精神根基的

需要,更是发掘正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结构性因

素,从而以更加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建设当代文

化的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强调通过

互补与用中来实现关系的和谐,在当代文化建设

中,这一和谐观念无论是对新时代国内文化建设

和国际文化交流,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各种社会

关系的处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新时代国内文化建设而言,互补与用中的

和谐观有助于实现多种群体文化的和谐共处与发

展。 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社会开辟了更为广阔

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职业

选择与生活方式选择,形成了各种分化的社会群

体与多样化的群体文化,而新媒介的发展则加速

了趣缘群体及其文化的形成,同时也提供了便捷

的交流方式。 然而,群体文化的分化伴随着文化

观念多元化的出现,以致群体间的社会交往,尤其

是发生于网络空间的社会交往经常会出现群体性

文化冲突,而冲突的双方都试图说服对方,由此导

致寻求共识的过程不仅变得困难,而且加剧了冲

突。 如果以中国的和谐观念来对待群体间的文化

差异,以文化的相异性作为互动的前提,寻求彼此

间共处的恰当尺度和互补的可能性,那么群体间

的交流将实现文化的和谐共存与融合性发展,而
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互补与用中的和

谐观念的当代价值的体现。 在文化观念多元化的

今天,我们有必要自觉地弘扬中国式的和谐观念,
让中国式的和谐观念成为处理多样化的群体间文

化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从国际文化交流层面而言,互补与用中的和

谐观有助于实现不同国家、区域、民族间文化的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与丰富发展。 全球化进程推动

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交往,但也伴随着文化冲

突乃至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冲突。 亨廷顿所提出

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与对世界秩序的预判成为

理解当今世界的一种视角,然而作为一种理论话

语,它不过是西方“一”与“多”的思维方式的外

现。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意识形态的对立同冷

战秩序的解体意味着失去规范的多极独立文化的

凸显,每一种文化内部在加强认同的同时也加剧

了对外部的排斥,由此成为了文明冲突的根源。
“文明的冲突”理论只强调了认同与冲突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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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在两个极端之间是由对抗性力量所构成的

紧张状态。 而中国的和谐观念则提供了一种不同

于“文明的冲突”理论的国际文化交往规则与世

界文明前景———承认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与价值

上的相互平等,不强求文化的同一性认同,而是基

于各自的不同展开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在
共存中实现自身的丰富和彼此间的和谐共处。
“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只

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

实现文明和谐。”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22]

互补、用中的和谐观念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

精神,它不仅潜在地影响着我国当代社会的各领

域,也正在被自觉地作为处理国内及国际间各种

关系的行为准则,这对中华民族筑牢历史文化根

基,展现民族文化优势,提升文化话语权具有重要

的意义。 互补与用中的和谐观念在传统社会被视

作处理一切关系尤其是社会关系的准则,在当代

社会,这一和谐观念同样展现出其作为治理之道

的特殊价值。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保障了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过程中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与广泛有序的政治参

与,而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具有深厚的‘和’文化

政治传统”,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23]。
“中国的民主协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保证了

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

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

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

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

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 也正因此,协商民主广泛

凝聚了全社会共识,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24]在

全球治理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与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蕴含的和谐观念具有着内在联

系[2]。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共识上提倡真正

的全人类价值,而不是所谓的普遍化的西方价值;
在制度设计上尊重当前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秩

序和规则,强调主权平等,反对帝国霸权;在文化

上,主张尊重多样性,各文化间和而不同,包容互

鉴,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普世论。” [25]国际国内层面

一系列植根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的特色制度设计

与治理方案,是中华民族对“和”文化的创新性发

展,是中华民族文化优势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

充分体现,其实践效能则提升了中国文化话语权

与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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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mentation and Impartiality: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Harmony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ZHANG Guifang

(School of Media,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harmony i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contempo-
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stresses that the harmonious state of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hings can be a-
chieved through complementation and impartiality,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co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o Chinese-style’s westernization,
the mixture, complementation and dynamic reconcili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ensure the continuous develop-
ment and constant renewal of Chinese culture. Tracing back to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n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establish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ee-
k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piritual founda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but also the need of exploring the
structural factors affecting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building contemporary culture with a more conscious na-
tional cultural awarenes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emphasizing the concept of
harmony with complementation and impartia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omest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ter-
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dealing with various social relations in a broader cultural sens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armony; complementation; impartiality; contemporar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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